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任免通知
郑政任〔2018〕5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陈平山、师淑君同志免职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郑州市人民政府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决定,免去:

陈平山同志的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职务;

师淑君同志的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职务。

2018年10月19日

—1—

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10月19日印发


